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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公務人員廉政參考教材 

課程規劃 

壹、課程目標 

新進公務人員為我國公部門之生力軍，日常均須依法令從

事公共事務，對相關廉政基礎概念及法令認知自有充分瞭解之

必要；為建立新進公務人員廉能觀念與法治素養，俾利其執行

職務時有所遵循，本案宣導教材將透過介紹「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等相關廉政法令基本認知，公務人員常見之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以及採購違失態樣等，使其瞭解及建立從事公共事

務應有之行為準則，並深化其廉潔誠信意識，建立公義效率的

廉能政府。 

貳、學習指標 

一、 瞭解政府清廉執政之決心。 

二、 認識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相關廉政法令。 

三、 瞭解公務人員常見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以及採購違

失態樣。 

四、 熟悉公務人員從事公共事務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而觸犯貪

污治罪條例之案例。 

參、課程重點摘要 

建立公務人員之行為準則是世界潮流、普世價值，公務人

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應服膺規範之核心價值，藉以達到提升

政府清廉形象之目的。 

 

本參考教材及簡報，係提供執行機構或講座參考運用，引用本教材時，得依機關屬性自行調整案例及內

容，倘若有不夠完善、偏誤或不足之處，尚祈不吝賜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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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臺中市政府廉能公約 
 

本公約旨在貫徹林市長「清廉執政」、「行動市府」之施

政理念，並參照「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UNCAC）」、「國家廉

政建設行動方案」及「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期

能藉簽署展現「首長的決心」，引領全體市府同仁「堅持

廉潔、拒絕貪腐」，並以具體行動「廉能、開放、效率、

品質」回應市民之期待，打造高度廉潔城市為願景，落實

下列公約事項：  

一、以身作則，廉潔自持，謹守倫理，不貪不取，不涉足

不妥當場所。  

二、保持品味，公私分明，利益迴避，不玩忽職守，不藉

職務牟取不法利益。  

三、公正無私，正直誠信，苦民所苦，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看見人民需求，開放創新，展現效率與專業，落實有

感施政。  

四、強化廉能，簡政便民，提升行政效能與品質，符合民

眾期待，減少民怨。  

五、透明治理，防制貪腐，賞罰分明，不縱容，不包庇，

嚴懲貪瀆。  

六、結合企業、民間等力量，廣納各界建言，建構公民參

與機制，共同監督並打造市民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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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廉政與人權、民主同屬普世價值，2003年10月31日聯合國大會

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以下簡稱公約），並於2005年12月14日生

效，公約制定目的在於指導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之法制和政策，促

使世界各國共同致力於反貪腐議題，並確立全球反貪腐的法律架構

，迄今共有181個締約方。 

我國雖非公約之締約方，為展現反貪腐之決心，並與全球反貪

腐趨勢及國際法制接軌，行政院擬具「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以下簡稱公約施行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由總統於104年5

月20日公布，同年12月9日生效施行，成為我國反貪腐法制之法源

依據。 

公約施行法生效前，我國為順應世界潮流，並與國際反貪腐趨

勢接軌，已參考公約第6條及第36條規定，成立專責肅貪與防貪機

構，由法務部整併原政風司與中部辦公室，於100年7月20日成立「

法務部廉政署」，成為我國職司國家廉政政策規劃，執行反貪、防

貪及肅貪業務之專責機構。 

廉政署首重防貪與反貪工作，充分結合各機關政風機構，從根

本整治貪腐，以「標本兼治」、「擴大治理面向」為核心工作原則

，致力於建立全民反貪意識，策進國家廉政建設，期使我國成為更

清廉、更具競爭力的國家。 

國際透明組織自1995年起，對世界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進行評

比，調查對象為外商人士、專家學者及民眾等，透過測量調查對象

對於各國公務人員和政治人物貪腐程度的實質感受，統計並公布參

與評比國家之「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簡稱為CPI）。 

2012年起，本項指數評比之統計及計算方法改用百分制，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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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0分評價受評比國家（0分代表最貪腐，100分代表最廉潔）。

我國於2013至2014年皆為61分，在受評的177及175個國家或地區

中，分別排名第36及35名；2015年則為62分，於168個國家或地區

中排名第30名；2016年則為61分，於176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31

名，位居亞太地區第7名，顯示我國在反貪、防貪與肅貪的努力獲得

肯定。 

新進公務人員為我國公部門的生力軍，對廉政基礎概念及法令

認知自有充分瞭解之必要；特透過教材編撰，以淺顯易懂的方式，

簡介我國廉政政策及法令，並提供廉政服務與諮詢管道，冀新進公

務人員深植廉潔意識、謹守法令、維護自身權益，並共同加入國家

廉政建設的行列，為打造「廉能政府、透明臺灣」之願景而努力

，成為我國廉潔施政的活水泉源。 

貳、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一、國際透明組織提出建構國家廉政體系簡介 

國際透明組織（TI）在1993-1994年間，提出建構國家

廉政體系（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簡稱NIS）的概念

，以有效推動反貪腐。 

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 

 

 

 

 

 

 

 

國際透明組織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 資料來源：Pope(2000), pp.35。 

上述廉政體系（如圖），從概念圖形來看，像是一座希



5 
 

臘神廟，廟的頂部指國家廉潔的程度，是由一系列包含行政

機關到國際組織等11個支柱支撐著，在頂部則有三個圓球，

分別是「生活品質」、「法治」和「永續發展」，如果要讓

這些圓球所體現的價值觀不致滾落下來，廟頂必須保持平衡

，亦即各個支柱缺一不可，而這座神殿建立在公民意識及社

會價值的基礎之上，如果公民意識很強、社會價值很高，支

柱就可以支撐起來，並有更多的力量，故如何建構全民反貪

意識成為國民的「公民意識」與「社會價值」，亦成為我國

國家廉政建設待努力以赴之目標。 

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之頒訂與重點說明 

為與國際反貪腐趨勢接軌，兼顧公私部門廉潔及倫

理規範，我國於公約施行法生效前，行政院即於97年10

月3日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決議，參考公約

及國際透明組織「建構國家廉政體系」相關倡議，擬具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並經

行政院98年7月8日院臺法字第0980087657號函頒生效

。嗣檢討本方案內容，分別於101年12月28日、103年4月

15日、105年8月24日函頒修正。 

本方案為我國廉政政策執行最高指導方針，為國家

廉政建設的永續發展建立方向與基礎。本方案係採國際透明

組織倡議之「國家廉政體系」概念，以多元策略整合國家各

部門的力量提升廉政，以達成如下目標： 

 

 

 

 

 

具體目標 

不願貪：型塑誠信反貪意識，健全國家廉政體制。 

不必貪：完善員工福利待遇，激勵提升服務品質。 

不能貪：強化公私部門治理，促進決策程序透明。 

不敢貪：打擊公私部門貪腐，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https://www.moj.gov.tw/HitCounter.asp?xItem=447148&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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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月9日公約施行法生效後，行政院於105年8月

24日以院臺法字第1050173889號函頒修正本方案，除明訂

本方案係依據公約施行法第4條:「各級政府機關行使職權

，應符合公約之規定，並積極加強落實各項反貪腐法制及政

策。」規定訂定外，並依據公約施行法要求修正下列9項具

體策略供各機關參處，俾據以研訂具體執行措施及績效

衡量指標項目：  

 

 

 

 

 

 

 

 

 

 

 

 

 

本方案之具體執行措施計 46 項，其中除部分執行措施

由各主管機關主辦外，須各機關共同辦理者計 10 項，均須

由各機關首長與同仁的參與始能完成，故廉政建設的成敗關

強化機關廉政經營責任制度，落實風險控管作為。

促進公開透明，防止利益衝突。 

持續指標研究，掌握民意脈動與國際趨勢。 

落實公務員行為規範，建立政府典範。 

鼓勵社會參與，促進透明與貪腐零容忍的共識。 

推動校園誠信，深化學子品格教育。 

強化企業誠信，凝聚私部門反貪腐共識。 

增修肅貪法令，強化肅貪能量，落實揭弊者保護。 

推動國際合作與資產追繳，建構國家間互惠機制。 

具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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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除了機關首長的決心外，更有賴全體同仁的共同努力。 

除上述政府部門的分工協力外，本方案還需要全民與公

私部門間持續合作，結合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多元參

與者，以共同喚起全民反貪意識，形塑對貪腐「零容忍」的

社會風氣，才能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廉潔程度，使我國成為高

度廉潔的國家。 

參、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基本觀念簡介 

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8條規定，為了打擊貪腐，各

締約國均應依其國家法律制度之基本原則，對其國家公職人

員特別提倡廉正、誠實及盡責。我國為順應世界潮流及樹立

廉能政治新典範，於97年6月12日行政院第3096次院會通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下稱本規範），同年8月1日施行

；其目的在於引導公務員執行公務過程，服膺廉潔自持、公

正無私及依法行政等核心價值，時時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以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 

99年7月30日新增本規範第8點，增訂公務員涉足不妥

當場所或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互動原則；目前規範共計

21點，明訂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出席演講、兼

職禁止等原則、標準及程序，以重建國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支

持。 

二、規範對象 

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凡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

、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及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8號

解釋，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均為本規範所稱公務員。 

三、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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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

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者： 

（一）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二）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三）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

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四、規範核心內涵及案例 

（一）請託關說 

1.條文內容：本規範第2點第5款及第11點。 

2.定義：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

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

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3.請託關說事件處理程序（詳附錄二流程圖）。 

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4.案例概述：老王為避免自家頂樓加蓋違建被拆除，透過具

影響力人士老李向承辦本案業務之建築管理機關公務員小

張拜託免於拆除。老李向小張請求內容，係屬個案，並涉

及具體業務內容，已屬請託關說範疇。 

5.案例研析： 

小張係公務員，因為違建是否拆除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

，將使得老王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老王透過老李的要求

（拜託），係具體個案，會因為小張的決定執行與否，而

影響其權利，屬本規範之請託關說態樣行為；公務員小張

應於接獲請求之日起3日內，簽報長官說明並向政風機構

報備，且應依法辦理，不得因受到請託關說而為違法之處

理。 

（二）受贈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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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文內容：本規範第4點及第5點。 

2.原則：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

或退還。 

3.例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

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1) 屬公務禮儀。 

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

動業務、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

動，例如：機關首長或同仁前往其他機關參訪，致贈

或受贈紀念品。 

(2)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A.長官之獎勵：例如長官為體恤春節值班人員辛勞，提

供一筆加菜金予年節值班同仁。 

B.長官之救助：例如公務員於執行勤務，因公殉職，長

官前往弔唁與慰問家屬，並致予救助金 

C.長官之慰問：例如公務員因公受傷，長官親自探視，

並致贈水果及紅包慰問。 

(3)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下同）500元以下；或者

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1,000

元以下。 

(4)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

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

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3,000元，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萬

元為限）。 

4.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受贈財物事件處理程序（詳附錄

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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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迅速處理：除有本規範第4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

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

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本

規範第5點第1項第1款參照） 

(2) 政風機構建議：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

，提出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

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本規範第5點第2項

參照） 

(3) 政風機構登錄建檔：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事件之知

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本規範第12點參照）

至「登錄表」內容要項包含：公務員與贈送財物者之

基本資料、事由、事件內容大要、處理情形與建議及

簽報程序。 

5.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之受贈財物處理程序（詳附錄二流

程圖） 

(1) 市價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無須簽報知會登錄。 

(2) 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應於受贈之日起3日內，

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3) 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之受贈財物：如與公務員無職務

上利害關係，非本規範範疇。 

6.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財物情形：本規範第6點（可以舉反

證推翻，例如：送禮者純係因與其配偶之私人情誼而致贈

禮物，且有證據足資證明）。 

(1) 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

者。 

(2) 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人者。 

7.案例概述：縣政府工務局辦理採購業務員工老李，接受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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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機關採購案之廠商小陳所贈送的高級水果禮盒；小陳之

公司目前與老李服務之（該）機關間，有承攬採購契約存

在。 

8.案例研析： 

老李為公務員且承辦採購業務，與機關採購案承攬廠商小

陳間屬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老李原則上不得接

受小陳餽贈財物，且高級水果禮盒依市價若超過500元，

則應予拒絕或退還；無法退還或有困難者，於3日內簽報

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政風機構亦得提出轉贈慈善機構等

適當建議供參。如高級水果禮盒市價雖在500元以下，但

若老李與小陳間並非「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之例外得受贈情形，老李仍不得收受。 

（三）飲宴應酬 

1.條文內容：本規範第7點及第10點。 

2.原則：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對與

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之邀宴，如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

者，仍應避免。 

3.例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2)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3) 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4)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

、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 

4.處理程序（詳附錄二流程圖） 

(1)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及「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

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等二者，均應簽報長官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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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2) 「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及「因訂婚、結婚、生

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所

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等二者，

則無須簽報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機構。 

5.案例概述：小沈擔任公立學校總務承辦人員，受興建校舍

廠商老劉邀請，參加尾牙活動，因小沈服務學校與老劉具

有承攬契約關係存在，二人之間屬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故小沈參加廠商舉辦尾牙活動，則屬飲宴應酬範圍。 

6.案例研析： 

公立學校總務承辦人員小沈，與興建校舍廠商老劉間屬於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小沈原則上不得參與老劉公

司的飲宴應酬；如認為係屬本規範第7點第2款，因民俗節

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之範疇，依本規範規

定，小沈應先簽報校長並知會政風機構後，方能出席。此

外，小沈如於尾牙活動抽中獎品，按依本規範第4、5點規

定，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或

退還。 

（四）禁止涉足不妥當場所及不當接觸 

1.條文內容：本規範第8點。 

2.原則：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註）1
 

3.例外：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

（註）2
 

                                                      
1
所稱「不妥當場所」係參酌內政部警政署 85 年 1 月 22 日（85）警署督字第 4846 號函所列

舉範圍，例如：舞廳、酒家、酒吧、特種咖啡廳茶室、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聯誼中心、俱樂

部、夜總會、KTV 等營業場所。另考量「不妥當場所 仍屬不確定概念，其範圍可能隨公務員

業務屬性及社會變遷而有所不同，為避免列舉範圍有所疏漏，其他經依個案情節認定為不妥當

場所或場所性質確實不易察覺辨別者，以涉足之公務員有無實際不妥行為為認定標準。 
2
內政部警政署於 89 年 7 月 24 日以（89）警署督字第 117879 號函重申：「警察人員非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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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處理程序：事先（或事後3日內）簽報長官同意。 

5.案例概述：小鄧身為警察，於跟監守候過程，看見涉案對

象進入色情理容院，為執勤蒐證需要，因而跟監進入色情

理容院。 

6.案例研析： 

小鄧為警察人員，屬本規範對象，於查案過程因蒐證需要

，雖尾隨對象進入不妥當場所，考量該行為乃出於公務需

要，尚屬理由正當，惟小鄧應於事先或事後3日內，簽報

長官同意。 

（五）其他規範 

1.出差： 

(1) 條文內容：本規範第9點。 

(2) 定義：公務員於視察、調查、出差或參加會議等活動

時，不得在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

通以外，接受相關機關（構）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 

(3) 案例概述：小芬受命視察所屬機關業務，會後所屬機

關力邀前往五星級飯店用餐。 

(4) 案例研析： 

小芬身為公務員，因公務所需所為之視察、調查、出

差、參加會議等活動，自當遵循簡約原則，除可接受

主辦機關於會議過程所提供之簡便餐點及交通上之協

助外，其餘無謂邀約均應予拒絕。 

2.演講撰稿： 

                                                                                                                                                        

不得涉足不妥當場所，致生重大事故，有損警察聲譽及形象者，仍依《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計

畫》第九項第四目執行要領二（2）及《警察人員獎懲標準表》第六條相關規定加重記一大

過，並得調整職務；員警非因公涉足不妥當場所，未有前項情事者，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

表》第五條相關規定議處，若因偶發性涉足而不及事前報告，如有正當理由，並於事後立即向

各該主官（管）補陳報告者，得予減輕或免予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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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條文內容：本規範第14點。 

(2) 活動類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 

(3) 處理程序：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應先

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前往，

且支領費用標準如下： 

a.支領鐘點費額度：每小時不得超過5,000元。 

b.領取稿費額度：每千字不得超過2,000元。 

(4) 規範目的：本點規定係提供公務員行為之準則，避免

公務員因受領高額演講費、稿費引發外界質疑，同時

也防杜與其有職務利害關係者，透過高額之演講費、

稿費，假演講費、稿費之名，行賄賂之實。 

(5) 案例概述：小鄭為某機關建管單位科長，受邀前往當

地建築師公會演講2小時，收受鐘點費5萬元。 

(6) 案例研析： 

小鄭為公務員，轄管業務與建築師公會有業務往來，

屬「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小鄭受邀至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者演講，為避免遭質疑小鄭藉勢獲得利

益，小鄭所取得報酬應依據本規範內容，除每小時鐘

點費不得超過5,000元，領取稿費每千字不得超過

2,000元外，同時需要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始得

前往。 

五、公務倫理之服從分際 

（一）相關條文：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7條、刑法第21條第2項。 

（二）內容： 

1.公務員服務法：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

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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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陳述。公務員對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上級長官

之命令為準，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主管

長官之命令為準。（第2、3條） 

2.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

令有服從義務，如認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

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

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

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前項情形，

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

為之，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令。（第17條） 

3.刑法：依所屬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上行為，不罰。但明

知命令違法者，不在此限。（第21條第2項） 

（三）案例概述： 

某行政機關辦理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時，其上級長官向

該機關首長甲關說，甲為順應上級長官請託要求，而洩

漏本應保密之採購評選委員名單，致使Ａ工程顧問公司

得以非法手段順利得標。案經檢察官將甲涉及採購舞弊

等情事，以違反刑法第132條洩密罪及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3款，經辦公用工程舞弊罪等罪嫌提起公訴。 

（四）案例研析： 

1.甲遇上級長官請託透露評選委員名單時，應依公務員服務

法第2條：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

述；及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長官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

者，公務員無服從之義務規定處理。 

2.甲為工程主辦機關首長，明知應遵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

準則第3條，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

應予保密之規定，卻仍順應長官命令予以洩漏，符合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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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21條第2項要件，經檢察官以違反刑法及貪污治罪

條例等相關罪嫌提起公訴。 

3.甲應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1點規定，於3日內將請

託關說內容逕行知會該機關政風機構登錄備查，以保護自

身權益，不應為順從長官而致觸犯刑責。 

肆、公務員常見行政責任 

一、基本觀念簡介 

行政責任係指公務員因「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

或其他失職行為（例如：違反公務員身分或其行政職務上『

義務』或『紀律』者）」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損

害政府之信譽者」，所應承擔行政上之相關責任。 

新進公務員從事公務應謹慎小心及清廉自持，否則將可

能被追究行政責任，公務員相關權益可能受損。行政責任分

為「懲戒處分」及「懲處處分」等兩種： 

（一）「懲戒處分」原則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司法機關）議

決；「懲處處分」則由公務員服務機關（行政機關）行使

之。 

（二）公務員如違反行政規定所訂事項，情節雖未觸犯刑事責任

，但仍應負行政責任；即使已受刑事責任，仍可依相關法

規追究其行政責任。 

二、懲戒處分  

（一）懲戒處分，係指公務員應承受「司法機關」為維持官箴

，依公務員懲戒法對其課予違反行政上義務之處罰的責

任。其發動程序及種類如次： 

1.監察院認為個案公務員應移付懲戒者，應將彈劾案連同證

據，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 

2.各院、部、會首長，省、直轄市、縣（市）行政首長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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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當之主管機關首長，認為所屬公務員有應付懲戒之情

事，應由其機關備文敘明事由，連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

。但對於所屬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於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之

公務員，得將個案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 

3.除為「不受懲戒」、「免議」或「不受理」之判決外，懲

戒處分依處罰輕重，可分為「免除職務」、「撤職」、「

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

「減俸」、「罰款」、「記過」與「申誡」，共九種。 

（二）相關案例 

1.李四科員於留職停薪期間，擔任房屋仲介公司之房仲員。

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11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

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或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依相關法

令處理。 

李四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有公務員身分，且依銓敘部

100年10月11日部法一字第1003486746號書函略以，仲

介土地買賣行為，因屬不動產經紀人員執行仲介業務之範

圍，故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兼職之限制規定，經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申誡1次。 

2.劉五主任與友人吃完消夜及飲酒後，因見巡邏警察害怕被

罰，而酒後駕車逃避，警車從後追趕。劉五主任於酒駕急

駛途中，追撞兩名學生致死，經地檢署起訴後，遭地方法

院判處有期徒刑8年6個月定讞。 

劉五主任雖與當日飲酒對象尚無職務利害關係，惟其違

法酒駕，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事證明確，核屬公務員懲

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法行為，又其致兩名學生死亡，情

節重大且受全國輿論關注，顯與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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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應謹慎勤勉規定不符，嚴重影響機關及公務員之聲

譽，爰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 

3.鄭六簡任技正因接受廠商招待餐宴及住宿，經地檢署起訴

後判刑，二審因高等法院難認雙方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判決改判無罪，且檢察官未提起上訴。 

鄭六仍因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

及第7點，經監察院彈劾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議

決鄭六休職，期間6個月。 

三、懲處處分  

（一）懲處處分，係指公務人員應承受「主管機關」為維持官

箴，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規定，而對其課予違反行

政上義務之處罰的責任。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規定

，各機關於所屬公務人員有功過表現時，即可辦理平時

考核與專案考績，包括正面的獎勵與負面的懲處，惟懲

處責任僅指負面的懲處。 

1.一般情況下，各機關應依法設置考績委員會，對公務人

員之獎懲予以初核，再遞送長官核定；如機關長官有意

見時，得簽註意見，交考績委員會復議；機關長官對復

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2.懲處種類包括平時考核之「記一大過」、「記過」與「

申誡」，專案考績之「一次記二大過免職處分」，以及

年終考績與另予考績之「考列丁等免職處分」等，共五

種。 

（二）相關案例 

1.法務部廉政署接獲民眾檢舉數個機關之公務員，疑透過

旅行社製作不實消費紀錄，再向機關申請休假補助費用

等情事。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及各機關政風機構查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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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策動100多人自首，並追回不法利益共300多萬元。 

相關人員於檢察官訊問時，對上述犯罪事實坦承不諱，

檢察官審酌渠等已自白犯行，並已向服務機關繳回所領

取之不法利益，遂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 

本案雖不起訴處分，但為追究行政責任以正視聽，由各

機關決定，將涉案人提請考績委員會審議，建議予以涉

案人申誡1至2次懲處處分。 

2.國營事業機構主管人員洪七，於擔任高階主管期間，向

有意投標之廠商，宣稱可以幫忙護航大型統包採購案，

並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廠商招待飲宴、出入有女

陪侍之不當場所或招待性交易、要求金錢不正利益等行

為。雖地檢署不予起訴，但法務部廉政署查證屬實，全

案簽陳機關長官核定後，由該公司董事長召開專案會議

，核予洪七大過1次、減發半數績效獎金並免除現職。 

後續並請該公司加強策進高層主管確實遵守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及落實登錄程序，防杜類案再次發生。 

四、其他相關措施－停職處分 

公務員遭懲戒、懲處處分時，常附隨有「停職處分」。

停職處分並非懲戒之一種，僅屬暫時措施，使公務員不能執

行職務。停職處分之種類區分如次： 

 

 

 

 

 

 

 懲戒處分相關 懲處處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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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戒處分相關 懲處處分相關 

當然 

停職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  

如公務員被通緝、羈押、受褫奪公

權之宣告確定或依刑事確定判決受

徒刑之宣告在執行中者，其職務當

然停止。 

先行 

停職 

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5條 
依據公務人員 

考績法第18條 

1.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對於移送

之懲戒案件，認為情節重大，有

先行停止職務之必要者，得通知

被付懲戒人之主管機關，先行停

止其職務。 

年終辦理之考績結

果，應自次年 1 月起

執行；一次記二大功

專案考績及非於年終

辦理之另予考績，自

主管機關核定之日起

執行。但考績應予免

職人員，自確定之日

起執行；未確定前，

應先行停職。 

2.主管長官對於移送監察院審查或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而認為有免

除職務、撤職或休職等情節重大

之虞者，得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

務。 

五、法務部廉政署與政風機構於行政責任上角色  

法務部廉政署及各機關（構）政風機構，得視個案涉犯

行政責任情節輕重，於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刑事責任前，將涉

案公務員調查結果建議機關（構）追究行政責任；或於個案

進入司法程序後，無論其起訴及判刑結果為何，得依個案涉

犯行政責任情節輕重，再建請機關（構）追究涉案公務員行

政責任。  

伍、公務員常見刑事責任 

一、基本觀念簡介 

為確保公務員依法行政，妥適裁量，對於違法失職或濫

權之公務員，除檢討追究其行政責任外，若涉及刑事法規

者，更應採取嚴厲之刑事制裁，作為嚇阻手段。而刑法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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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瀆職罪與貪污治罪條例，即為制裁公務員職務上不法

行為之基本法律規定，本章節主要以刑法、貪污治罪條例之

基本概念為探討內容，期使公務員能瞭解各該罪責之成立要

件及法律效果。 

另外，有關公務員所為刑事犯罪態樣，較常見有「洩漏

國防以外秘密罪」、「偽造變造公文書罪」、「侵占公有財

物罪」、「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違背與不違背

職務行賄罪」及「圖利罪」。以下將臚列各態樣案例、法條

及其構成要件，分別予以說明。  

二、常見刑責態樣及案例 

（一）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1.案例概述： 

小李係戶政事務所戶籍員，明知自然人之戶籍地址、前科

資料，屬於戶政機關基於戶政業務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

非依法令，不得洩漏；非經民眾依戶籍法第65條（行為

時）規定申請，並依同法第69條（行為時）及「戶政規費

收費標準」繳交規費，或公務機關之調閱，不得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以公務電腦及密碼，私自查詢民眾戶籍資料。 

但其竟利用職務上有查詢戶籍資料權限之機會，以公務電

腦及密碼私下查詢民眾包大頭之戶籍資料後，將渠戶籍地

址告知親友，以向包大頭追討債務。 

2.法條依據： 

按刑法第132條：「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本條洩漏或交付之客體，係指與國家政務或事

務上具有利害影響者而言，舉凡政府機關應保密之民眾車

籍、戶籍、保險、金融帳戶、財產交易等資料，甚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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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中之犯罪資料、考試人員試題內容、機關辦理採購案

件未決標前應保密之底價、或其他公共政策或事務尚在評

估階段而仍應保密等事項均屬之。 

「交付」係指，應保守秘密之物或文書資料，脫離本人之

持有，而移交於他人持有。須注意的是，本罪之成立，以

公務員無得任何利益為要件，如因洩漏或交付獲得利益，

則應構成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受賄罪，視其行為係要求、

期約或收受分別論罪。 

3.案例研析： 

小李利用職務上取得資訊之便利，不法取得應保密之民眾

個人資訊後，加以洩漏予他人知悉，此舉觸犯刑法第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案經檢察官偵查起訴，法院判決

小李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應執行有

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緩刑2年。 

（二）偽造變造公文書罪 

1.案例概述： 

某市環保局清潔隊員阿杰利用身兼區隊出納業務，先行於

加班請示簿、點名表「影本」上變造不特定隊員之加班時

數，嗣後再將該變造影本複印、製作內容不實之印領清冊

，並蓋用集中保管各清潔隊員留存之印章進行加班費請領

，匯款帳號則填載阿杰本人銀行帳號，以此方式詐得加班

費用共計1,946萬7,518元。 

2.法條依據： 

按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偽造

」，係指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內容不實之文

書；「變造」，則為無變更權限之人，就他人所製作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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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書，不法予以變更者而言；另「公文書」，係指公務

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若私文書經

公務員認證其無誤，蓋用公印或由公務員簽章證明者，以

公文書論，例如由法院公證人公證後之私文書即屬之。 

此外，本條亦常與刑法第216條行使偽變造文書併同使用

，行使偽造之文書，乃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充作真正文書

而加以使用之意，故必須行為人就所偽造文書之內容向他

方有所主張，使足當之。 

3.案例研析： 

本案清潔隊員阿杰利用職務上機會變造公文書，並於公文

書上作不實登載，作為詐取加班費之手段。案經阿杰主動

向法務部廉政署自首，其後由檢察官偵查起訴。地方法院

判決阿杰違反刑法第216條、第211條行使變造公文書罪，

第216條、第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以及貪污

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財物罪，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5年。另未扣案之所得

財物共1,946萬7,518元，應予追繳沒收，如全部或一部無

法追繳時，以其財產抵償之。 

（三）侵占公有財物罪 

1.案例概述： 

技士老皮調派某森林遊樂區收費站，以職務上收售門票費

之機會，藉機以不開立統一發票方式販售園區門票，私自

侵占前開收取款項而未依規定繳回公庫，侵占金額共計

1,140元。 

2.法條依據：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處無期徒刑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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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本罪

性質屬侵占罪之一種，為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務侵占罪之

特別規定，除行為人必須為公務員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侵

占公物外，更須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之特

別主觀不法構成要件，始能構成犯罪。 

常見公務員因心存僥倖，貪小便宜而挪用公物或公款，就

有可能觸犯侵占公物罪，例如：將公務上持有的個人電腦

帶回家使用、繳回舊型電腦給服務機關、公務員將公家座

車提供妻兒使用、公務員將辦公室文具帶回家使用等。 

3.案例研析： 

本案老皮以職務上收售門票費機會，藉機不開立統一發票

供會計室核對清點，進一步侵占職務上持有的門票款項。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地方法院判決老皮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

占公用財物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緩刑4年，褫奪公

權1年。 

（四）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1.案例概述： 

「愛財子」係某技術學院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擔任某市

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委員，屬受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為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之公務員；「買單王」為某建築

師事務所負責人，擔任A、B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之委任建築

師，受前開公司委託陸續向該市政府提送新建工程預審報

告書。 

「愛財子」竟利用在建照預審委員會有實質影響力之職權

及審查案件之機會，於審查會前電話聯繫「買單王」於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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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見面。雙方會面後，「愛財子」向「買單王」表示

：「你們的案子還蠻多的，很難處理且有點棘手」等語，

以此暗示「買單王」配合交付賄款。為免「買單王」不從

，遂向渠提出以個人名義之設計顧問簡要契約，佯稱伊所

服務之技術學院有建教合作案，可取得學校收據供核銷，

假意探詢是否願意支持並支付1年金額18萬元之研究經費

，而為索賄之實。 

「買單王」考量「愛財子」係建照預審委員之身分，具有

審理案件之實質影響力，且又誤以為「愛財子」所提出個

人名義之設計顧問簡要契約，係為學校建教合作契約，能

取得學校名義之收據，「買單王」因而陷於錯誤當場允諾

，嗣後以匯款方式，將錢匯入「愛財子」指定之戶頭，「

愛財子」以此方式，陸續向其他建築師事務所詐領數百萬

元。 

2.法條依據：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本條所

規定之構成要件係屬詐欺罪之內容，亦為刑法第339條第1

項詐欺取財罪之特別規定，除行為人必須為公務員而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外，更須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所有之特別主觀構成要件，始能構成犯罪。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予

以利用而言，其所利用者不論係職務本身所固有之事機，

抑或由職務所衍生之事機均包括在內，不以職務上有最後

決定權為限。公務員若不注意法律規範，只要領取款項時

「名實不符」，即可能觸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例如：冒領補助費、虛報加班費、出差費、工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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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研析： 

「愛財子」利用擔任市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委員

機會，佯稱提出建教合作案，使建築師事務所誤以為「愛

財子」所提出個人名義之設計顧問簡要契約，係學校建教

合作契約，再藉此詐取研究經費，其行為已觸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6,000萬元以下罰金。 

（五）違背與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1.案例概述： 

(1) 案例一：違背職務行賄罪 

A 公司某廠因未於地價稅優惠稅率之法定申請期間

內，向 B 縣稅捐稽徵局申請將該廠之地價稅，由「一

般土地」稅率變更為「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核課，該

公司某廠總廠長「送禮哥」將相關文件資料及裝有現

金 5 萬元之信封袋，交給不知情之局長「清廉嫂」，

欲請託「清廉嫂」局長違背職務同意改用工業用地優

惠稅率課徵，以圖免除稅率價差 165 萬餘元。 

「清廉嫂」將相關文件轉交該局承辦科科長「乖乖

妹」依法妥處，經「乖乖妹」科長察覺內容物有異，

爰立即向「清廉嫂」報告，並向該局政風人員「正氣

哥」登錄請託關說事件，「正氣哥」隨即陳報 B 縣政

府政風處。該處研判「送禮哥」已涉及違背職務行賄

罪嫌，旋策動渠至法務部廉政署自首。案經地檢署檢

察官偵查終結，將「送禮哥」以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賄賂

罪嫌提起公訴。 

(2) 案例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27 
 

 「見錢衍」係 A 營造公司（下稱 A 公司）之負責

人，其以 A 公司之名義標得 B 機關之「○○○增設計

畫工程」。為使上揭工程得以早日驗收，以領取工程

款，竟基於行賄之犯意，至 B 機關工務課，向該機關

技士，即承辦上揭工程履約業務執行事宜之「乖乖

弟」表示，有上揭工程之照片需交付，旋將內裝有現

金 5 萬元之牛皮紙袋，交予不知情之「乖乖弟」後，

即行離去。「乖乖弟」雖當場察覺有異，惟未及返

還，隨即將之交由 B 機關政風室人員處理，經該機關

政風室主任開拆並發現現金，始查悉上情。 

2.法條依據： 

有關違背或不違背職務行賄罪，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

項明文訂定：「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同條第2項

：「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所謂「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是給公務員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要求公務員做「違法」的行為；而「不違背職務

行為行賄罪」，是給公務員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要求公

務員做「合法」的行為。不管是前者或後者，皆需含「對

價關係」，即「行賄者給受賄者好處，與行賄者請受賄者

為一定行為間具有『關聯性』」。至於關聯性成立與否，

則由法院就具體個案認定之。此外，行賄人本身也需具備

「行賄之故意」，才可成立本罪。 

3.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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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一：違背職務行賄罪 

「送禮哥」將裝有現金 5 萬元之信封袋交給不知情之

「清廉嫂」，請託「清廉嫂」違背職務同意改用「工

業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以圖免除稅率價差之

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

行賄罪」。 

(2) 案例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乖乖弟」雖未接受「見錢衍」賄賂，而讓 A 公司早

日通過驗收領取工程款；但「見錢衍」所為仍觸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六）圖利罪 

1.案例概述： 

王大天係國稅局稅務員，負責綜合所得稅開徵、審核等業

務，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

人。渠明知對於配偶申報之綜合所得稅案件審核，依行政

程序法之規定，應自行迴避，詎王大天為圖其配偶之不法

利益，竟違背上開法令，將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王大天亦明知其配偶受有租賃所得及財產交易所

得，竟利用職務上審核之機會，將電腦系統所載之租賃所

得額6萬1,558元及財產交易所得10萬1,160元，皆不實登

載為「0」，使其配偶因而獲得減繳所得稅8,136元之不法

利益。 

2.法條依據：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於主管或監督

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

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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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同條項

第5款亦為圖利罪，惟與第4款不同處，在於第5款係為公

務員「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上開2款係刑法第131條之特別規定。圖利罪行為人主觀上

限於直接故意，即法條中之「明知」，且限於使他人獲得

不法利益之「結果犯」，若行為人無法造成他人獲得不法

利益之結果，因本條不處罰未遂犯，故不構成該罪。 

另外，圖利與便民界限，常使人混淆，以下列出不同點以

茲區別： 

 圖利 便民 

行為人是否明知故意 有明知故意 無明知故意 

行為人是否違反法令 違反法令 不違反法令 

他人獲得之利益 不法利益 合法利益 

3.案例研析： 

本案經法院審酌，被告王大天身為行使國家核課稅捐權柄

之稅務員，應戮力從公不得循私，詎其竟圖配偶之不法利

益，復於偵審期間仍無悛悔真意。惟考量其所圖不法利益

非鉅，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王大天有期

徒刑3年。 

陸、採購常見違失態樣及責任 

一、採購人員定義 

（一）定義：廣義「採購人員」，包含於公務機關（構）內辦

理政府採購有關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

及勞務之委任與僱傭「業務之人員」，並另含「監辦該

項業務之人員」及上揭「各該人員之主官、主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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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採購人員，泛指於公務機關（構）內辦理採購業務

之承辦、監辦人員暨其主官、主管等人員，其相關範圍

例示如下：（註）3
 

1.承辦採購人員：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招標、開標、審

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

理之人員；上開人員之主官、主管亦屬之。 

2.監辦採購人員：指監視機關辦理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

、決標及驗收之人員；上開人員之主官、主管亦屬之。 

（二）國營事業員工辦理採購業務，為刑法上授權公務員：刑

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之定義，已於民國95年7月1日修

正生效施行，國營事業員工原則上，不具刑法上公務員

身分；惟若國營事業員工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業務，

因自招標、決標、履約管理、至驗收，均屬完成採購作

業之各階段行為，為依法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的公務員，屬授權公務員，亦為刑法上公務員。 

二、常見違失態樣及廉政案例 

（一） 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 

（二） 製作底價未扣除應扣減項目，致廠商得利 

（三） 洩漏應保密之廠商投標文件 

（四） 機關辦理採購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先行公布底價 

（五） 辦理工程檢驗怠忽職責、檢驗不實 

（六） 遵從主管指示虛報他項預算，施作無預算之工程 

（七） 對於違背/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3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年 11 月 3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420310 號函釋：「旨揭條項

（指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1 項）所稱「承辦採購人員」，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文件、招標、

開標、審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所稱「監辦採

購人員」指監視機關辦理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之人員；另承辦、監辦採購

人員之主官、主管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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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

、數量 

1.案例概述：甲機關委託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設計監造公墓納

骨塔及周邊設備公園化工程，由A公司得標，施工期間因

受理民眾登記預購數量過多，致該工程原設計施作之納骨

塔不敷使用，機關首長乙乃要求A於工程合約範圍外，超

額施作412萬9,709元之納骨櫃，A於施作完成後，遭要求

將超額施作之納骨櫃贈與該機關；後在乙主導下，甲機關

另以規劃設計納骨塔為標的再行辦理招標，並將已施作完

成納骨櫃重複納入工程範圍，浮報公用工程價額及數量。 

2.案例研析：乙對於公用工程納骨櫃之增設，明知納骨塔興

建工程已搶先施作，並經A完成贈與，仍另行招標並重複

設計，浮報價額及數量，已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

第3款「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

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 

（二）製作底價未扣除應扣減項目，致廠商得利 

1.案例概述：某單位辦理管路工程回填，契約原編列瀝青混

凝土費用，惟工程因配合地方政府規定改用CLSM（高性

能低強度材料）時，底價製作人員核給CLSM費用，未扣

除瀝青混凝土厚度費用，導致回填材料重複計價，檢驗員

亦不明實情完成檢驗。 

2.案例研析：底價製作人員對於核給承包商CLSM費用時，

應扣除瀝青混凝土之厚度費用，如未扣除費用，除有行政

違失外，廠商因溢領回填級配工程款受有利益，底價製作

人員可能涉及圖利罪責。 

（三）洩漏應保密之廠商投標文件 

1.案例概述：技正甲具公務員身分，依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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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項規定，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竟利用負責辦理工程採購之機會

，將A公司所投標之服務建議書，洩漏及交付予另一投標

廠商B。 

2.案例研析：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

、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

平競爭之相關資料；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

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政府採購法第34條

第2項、第4項分別訂有明文規定。本案甲已涉犯刑法第

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6月，並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

定，予以申誡2次。 

（四）機關辦理採購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先行公布底價 

1.案例概述：開標時，最低標廠商之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

十，主持人甲本應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規定之程序辦理保

留決標，卻疏於注意逕行公布底價，致誤洩漏底價予參標

廠商代表人知悉，有違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前段規定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 

2.案例研析：甲過失洩漏底價，違反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

國防以外秘密罪，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緩刑2年；另

甲因擔任採購案件開標主持人，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已先行

公布底價，已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記申誡2次。 

（五）辦理工程檢驗怠忽職責、檢驗不實 

1.案例概述：工程承包商施工偷工減料，負責辦理現場檢驗

之工程檢驗員甲，擅離職守、檢驗不實，並於工程日報等

書類表報作不實登載，涉貪污及偽造文書罪責。 

2.案例研析：檢驗員甲除涉嫌觸犯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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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外，亦涉嫌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項第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 

（六）遵從主管指示虛報他項預算，施作無預算之工程 

1.案例概述：某單位主任為辦理電腦網路工程，因無編列預算

，指示屬員填製其他設備維修工作單，將維修費用實際用作

建置網路之用，並招商虛偽比價，由承包商開立不實項目之

發票辦理報銷。 

2.案例研析：涉案之承辦人員、科長等人，雖係遵從主任指

示虛報工程項目不實發包，惟明知命令違法仍予遵從，依

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並未阻卻違法，仍與主任共同觸犯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文書罪，均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

2個月，分別緩刑2年及3年。 

（七）對於違背/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

其他不正利益 

1.經辦採購案件收受賄賂 

(1) 案例概述：甲負責監管中小學學校體育、健康預算執

行業務，利用辦理補助轄內各中小學改善飲用水設施

工程經費機會，違背職務與承包飲用水工程廠商負責

人A勾結，讓A得以其所有或投資之其他協力廠商相互

陪標、圍標等方式，得到多數學校飲用水工程標案，

A並於每件得標工程中支付一成工程費回扣予甲。 

(2) 案例研析：受賄罪之客體包含賄賂及不正利益，所謂

賄賂，指金錢或可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正利益，則

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慾望之一切有形或無

形利益而言，不以經濟上利益為限，款待盛筵或介紹

職位等均屬之。甲明知A以圍標方式得標，仍容任其

發生並從中收受回扣，已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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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

款或其他不正利益」之違背職務收賄罪。  

2.採購人員請承包商代繳帳單或紅白帖 

(1) 案例概述：某單位副主管甲以工作繁忙等理由，將結

婚喜帖、訃文、申請外傭費用、所得稅、地價稅、房

屋稅、交通違規罰鍰、油錢之相關憑證、用餐、購物

等個人花費之多筆單據，交由工程承包商代為繳納，

且收受賄款數百萬元，案經依法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2) 案例研析：單位副主管甲，對於採購案有指揮監督權

限，依採購法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人員，竟令承包商

代墊個人款項，又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被法院依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判處有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5

年。 

3.採購人員至夜店消費，要求承包商人員簽帳付款 

(1) 案例概述：主管甲深夜至有女陪侍之酒店消費，酒酣

耳熱之際，致電廠商A到場支付飲宴費用。A承包之年

度配電工程即將到期，由於甲有交辦工程之權限，為

求工程截止前仍可再接到工程，A多次致電甲交付工程

，甲也的確多次指示下屬交辦工程給A施作。 

(2) 案例解析：甲將帳單交付明知有職務監督關係之廠商

支付，因而獲得免支付消費款項之利益，屬不正利益

，已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

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甲被處以有期徒刑2年，緩刑5

年，褫奪公權2年。 

三、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與利益衝突迴避案例 

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採購人員不得於任職期間為

廠商所僱用，亦不得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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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而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規定，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

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

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且廠商或其

負責人倘與機關首長有前述關係者，亦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

購。 

（一）採購人員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 

1.案例概述：甲利用辦理財物採購案時機，媒介女兒至得標

廠商處所擔任會計人員，並派駐甲任職之單位服務。 

2.案例研析： 

(1) 甲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稱之「採購業務主管人員

」，固非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之適用對象；惟其

負責採購招標、開標等工作，屬「承辦採購人員」，

仍應遵守採購人員倫理準則。 

(2)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政府採購法第15條第2項及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3款等相關規定，採購人

員不得利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甲之

媒介行為已違反前述規定，依上揭準則第12條第1項

第2款，調離甲之職務，迴避採購業務，以符利益衝突

迴避相關規定。（註）4
 

（二）辦理採購之機關主管為得標廠商親戚 

                                                      
4
 （1）公務員服務法第 17 條：「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

行迴避。」 

（2）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2 項：「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

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3）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第 13 款：「採購人員不得利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

任職。」 

（4）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機關發現採購人員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者，應審

酌其情狀，並給予申辯機會後，迅速採取下列必要之處置：一、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

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置。其觸犯刑事法律者，應移送司法機關

處理。二、調離與採購有關之職務。三、施予與採購有關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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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概述：甲為某部會所屬機關秘書室主任，於任職期間

，因開會需要，由秘書室向其丈夫之姊姊A（二人間具有

二親等姻親關係）開設之花店採購盆景鮮花26次，累計採

購金額為18萬2,000元。 

2.案例研析：甲因係該機關秘書室主任，為財產申報義務人

，亦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範對象，其向二親等

姻親擔任負責人之花店購花之行為，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5

條第2項、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6條、第10條，經法

務部依同法第16條規定，予以裁處罰鍰。（註）5
 

（三）某單位辦理採購，履約中發現承包商負責人為直屬監督

機關主管之胞弟 

1.案例概述：某單位辦理財物採購，履約中發現承包商A公

司之負責人B，為上級監督機關主管甲之胞弟。 

2.案例研析：甲為財產申報義務人，為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

避法之適用對象，B為甲之胞弟，所經營之A公司亦為該法

所稱公職人員關係人，雖甲主管未對該財物採購案為實質

監督行為，惟該單位受甲任職機關之監督，故關係人A公

司或負責人B，如與甲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進行買賣、

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將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9

                                                      
5
 （1）政府採購法第 15 條第 2、3 項：「（第 2 項）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

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

避。（第 3 項）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前述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迴避者，應即自行迴避。」 

（3）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0 條：「（第 1 項）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一、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二、其他公職人

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第 2 項）前項情形，公職人員應以

書面分別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所定機關報備。（第 3 項）第一項之情形，公職

人員之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如認該公職人員無須迴避者，得命其繼續執行職務。（第 4

項）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該公職人員迴避。」 

（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6 條：「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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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依該法第15條規定，可處以罰鍰。（註）6
 

柒、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我國「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下稱本辦法）主要的精

神，即是鼓勵民眾在貪污瀆職案件尚未被發覺之前向檢察機關、司

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只要檢舉事實經法院判決有罪，並符

合本辦法的給獎規定，就得依規定發給獎金。但常有民眾於申請時

，不熟悉檢舉獎金的相關規定，雖勇於檢舉，然因不符合核發獎金

之標準，導致鼓勵檢舉的美意落空。以下謹就本辦法作一簡介，希

望對檢舉貪污之獎勵及保護相關規定，能有基本的認識。 

一、貪污瀆職案件 

民眾如果發現公務員疑涉犯以下各罪之案件，均可向法務部

廉政署或公務員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檢舉：（本辦法第 2 條參

照）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 

（二）刑法第121條第1項、第122條第1項、第2項、第123條、

第131條第1項之罪。 

（三）懲治走私條例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之罪。 

（四）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0條之罪。 

（五）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4條第1項至第5項、第5條、第6條第1項至第4項

、第12條第1項、第2項之罪。 

（六）公務員明知他人犯前款所列之罪而予以庇護。 

 

                                                      
6
 （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

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5 條「違反第 9 條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一、交易金

額未逾新臺幣 10 萬元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二、交易金額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未逾 100 萬元者，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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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檢舉方式 

（一）檢舉人於貪污瀆職案件未被發覺前，向檢察機關、司法

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者，經法院判決有罪，給與獎

金。（本辦法第3條、第7條參照） 

（二）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或言詞為之。以書面檢舉

者，應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

（本辦法第9條第1、2項參照） 

1.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

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2.貪污瀆職事實。 

3.證據資料。 

（三）以言詞檢舉且內容具體者，由受理檢舉機關作成筆錄，

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以電話檢舉且

內容具體者，受理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

製作筆錄。（本辦法第9條第3項參照） 

三、檢舉獎勵措施 

凡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本辦法第 2 條規定所列之罪

判決有罪者，經法務部審核決議，依法院判決情形發給檢舉

獎金，最高可達 1,000 萬元。 

（一）檢舉獎金發給標準如下：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15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新臺幣 670 萬元以上至 1,000 萬元 

10 年以上未滿 15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400 萬元以上至 670 萬元未滿 

7 年以上未滿 10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280 萬元以上至 400 萬元未滿 

5 年以上未滿 7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上至 280 萬元未滿 

3 年以上未滿 5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140 萬元以上至 200 萬元未滿 

1 年以上未滿 3 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 80 萬元以上至 140 萬元未滿 

未滿 1 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至 80 萬元未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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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獎方式： 

1.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本辦法第2條所列之罪判決

有罪者，給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給

與其餘獎金。（本辦法第7條第1項參照） 

2.檢舉人檢舉之事實，有第4條第1項第1款檢舉事實與判決

書所載事實不符，而不給與獎金之情事，經第8條第2項規

定之審查會審核同意，認該檢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案件

有直接重要幫助，且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依附表之

標準給與十分之一獎金。（本辦法第7條第2項參照） 

3.數人共同檢舉他人貪污瀆職案件而應給獎金者，平均分配

之。數人分別檢舉同一貪污瀆職案件並提供具體事證，無

從分別其先後者，亦同。（本辦法第6條第1項參照） 

4.數人先後檢舉同一貪污瀆職案件者，獎金給與最先提供具

體事證之檢舉人；其餘檢舉人提供之事證，對於案件查獲

有直接重要幫助者，得於第7條第1項獎金額度內酌情分配

。（本辦法第6條第2項參照） 

5.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書、法

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送法務部審核後交由受理檢舉

機關給與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後，向

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本辦法第8條第1項參照） 

6.法務部應召集最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

查局、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查會，審核獎金發放事宜

。必要時得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場說明。（本

辦法第8條第2項參照） 

（三）不給與獎金情形（本辦法第4條第1、2項參照） 

1.檢舉事實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符。 

2.公務員執行職務知有貪污瀆職嫌疑而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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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實行或教唆、幫助他人犯貪污瀆職案件。 

4.對於公務員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後再行檢舉。 

5.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檢舉而未提出具體事證或拒絕

製作筆錄。 

6.委託他人檢舉、以他人名義檢舉或受委託而檢舉。 

7.有關前述「公務員執行職務知有貪污瀆職嫌疑而檢舉」情

形，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四、檢舉保護措施（本辦法第 10、12 條參照） 

（一）受理檢舉之機關對於檢舉人之資料，應予保密。 

（二）檢舉人資料應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 

（三）如有無故洩密情事，應依刑法或其他法令處罰或懲處。 

（四）檢舉人之安全，應予保護，對檢舉人威脅、恐嚇或其他

不法行為者，應依法嚴懲。 

五、鼓勵自首自白 

行為人於犯罪後自首者，得減輕其刑；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

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更

可免除其刑。 

條文 內容 

刑法第62條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

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貪污治罪條例 

第8條 

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貪污治罪條例 

第11條第5項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

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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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理檢舉管道 

（一）現場檢舉 

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地點 :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 號（北部）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路 11 號（中部）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 300 號 14 樓（南部）  

（二）電話檢舉 

檢舉專線為「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 

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 :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四）其他 

傳真檢舉專線為：02-2381-1234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捌、本府各政風機構與法務部廉政署協助事項及諮詢管道 

一、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諮詢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7點「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

應指派專人，負責本規範之解釋、個案說明及提供其他廉政

倫理諮詢服務。」規定，有關廉政倫理相關諮詢可洽法務部

廉政署或所服務機關之政風機構。 

二、協助因公涉訟同仁瞭解面對刑事偵查應有權益的認識

與作法 

凡因公涉訟同仁之人權、尊嚴、名譽及相關權益，各機關應

依法予以支持與協助；故同仁因公接受檢察或司法調查機關

傳喚、約談前，宜優先辦理事項如下： 

（一）面洽政風機構，瞭解「本身被傳喚、約談之身分性質」

、「約談行動可能之目的或方向」、「應有之認識與權

益」、「相關之因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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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洽人事單位，研商因公涉訟輔助之適用及延聘律師有

關事宜。 

（三）面報單位主管，因公涉訟將被傳喚、約談之情形，並覓

妥職務代理人，請准公假，準時到場應詢。 

（四）若屬自行收受約談通知書或傳票（非由政風機構轉交）

之同仁，務請及早報告機關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五）同仁接受傳喚約談時，得報請機關首長指派政風人員或

其他同仁陪同前往，並於約談結束後，視其結果提供「

簽名具結飭回」、「協助聯繫家屬」、「回報機關長官

」等協助。 

（六）接受傳喚、約談之後，宜將相關詢答內容「書面」或「

口頭」密報機關長官並副知政風機構瞭解；對外則宜配

合偵查不公開原則應予保密。  

三、辦理採購案件之協助與諮詢 

（一）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相關程序之諮詢：依

據「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3條及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法」第2條第3項規定

，政風機構為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得指定之開標、比價

、議價、決標及驗收之監辦單位，機關同仁如因辦理採

購案件對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相關程序有

所疑義，可洽詢所服務機關之政風機構。 

（二）巨額工程採購案件採最有利標審查意見之諮詢：行政院

公 共工程 委員會 以 105 年 9 月 23 日工程 企字 第

10500305770號函頒「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

標作業要點」及「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明定巨額工程採購可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規定，綜合

考量不宜採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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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機關應視個案或通案需要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小組並得通知機關主會計及政風機構列席，依權責協助

提供意見。各機關（構）如依上開作業要點成立採購審

查小組，得請各政風機構配合機關（構）需求列席相關

會議，並依權責協助提供意見。 

（三）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推動諮詢：為提升重大公共建設施工

品質，強化採購人員保障機制，消弭採購人員對採最有

利標遭檢舉、偵查之恐懼，行政院責由法務部研議「檢

察官事前參與機制」，爰該部訂定「機關採購廉政平臺

實施計畫」，由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各機關（構）採購金

額達100億元以上之採購計畫，俾篩選適合推動採購廉政

平臺之標的，協助各政風機構配合首長需求成立採購廉

政平臺，建立民眾、廠商、公務員與相關政府機關（檢

察、調查、廉政、審計、工程會等）的跨域溝通管道，

促進行政與司法積極合作，藉由對外宣示、資訊公開、

定期集會、提供意見等作為，強化政府監督機制並維護

廠商合理權益，營造使公務同仁能勇於任事之工作環境

，使全民獲得優質公共建設。 

四、本府政風處及法務部廉政署諮詢管道 

機關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04-22289111 

分機：13411 

04-22202876 judyyen@taichung.gov.tw 

 

法務部廉政署（廉

政倫理規範及行政

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

作業要點諮詢管

道） 

02-23141000 

分機：2071、

2072 

02-23816077 aac2071@mail.moj.gov.tw 

aac2072@mail.moj.gov.tw 

mailto:judyyen@taichung.gov.tw
mailto:aac2071@mail.moj.gov.tw
mailto:aac2072@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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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參考資料 

一、 《105年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專案法紀宣導參考教材

》，法務部廉政署編撰，105年5月【公務員常見刑事責任

】 

二、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廉能政府與廉政倫理規範

」，105年4月版【前言】 

三、 公務人員廉政基本認知素材整理第2章第2節第2目 （NIS國

家廉政體系）及第3目（當前我國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國

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四、 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23條及24條規定【公務員常見行政責

任】 

五、 台灣透明組織網站「清廉印象指數」2012至2015年新聞稿

【前言】 

六、 《刑事責任案例彙編》，法務部廉政署編撰，資料最後更新

日期 104年12月23日【公務員常見刑事責任】 

七、 各機關主管會議提案參考資料（稿）【採購常見違失態樣及

責任】 

八、 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機關介紹」-「歷史沿革」【前言】 

九、 法務部廉政署設立說明（說帖，立法院版），99年10月【

前言】 

十、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105年7月22日《法務部廉政

署偵辦雲林縣政府水利處水土保持科技士柯○○涉嫌職務上

收受賄賂、不正利益案，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案例【採購常見違失態樣及責任】 

十一、法務部廉政署獎勵保護檢舉貪污整理包：

http://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43220&Ct

Unit=17565&BaseDSD=7&mp=289【獎勵保護檢舉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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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瀆職辦法】 

十二、法務部廉政署網頁「防貪業務專區」-「廉政倫理」與「請

託關說」-「諮詢管道」【法務部廉政署與各政風機構協助

事項與諮詢管道】 

十三、法務部105年11月29日法廉字第10505014220號函頒「機

關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法務部廉政署與各政風機構

協助事項與諮詢管道】 

十四、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研修總說明及內容，105年）【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十五、經濟部政風處網頁案例【公務員常見行政責任】 

十六、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網頁「法令教育宣導」－「檢

調機關約談調查時如何維護您的權益」【法務部廉政署與

各政風機構協助事項與諮詢管道】 

十七、經濟部政風處網頁「業務簡介」－「聯絡資訊」－第二科

聯絡資訊【法務部廉政署與各政風機構協助事項與諮詢管

道】 

十八、臺東縣政府全民反貪資訊網，《戶籍員違規查詢民眾個人

資料並洩漏遭判刑政風案例》：

http://www.taitung.gov.tw/tsn/News_Content.aspx?n=

472031E66621EA40&s=37BDA137951CCFF3，張貼日

期：99年8月4日【公務員常見刑事責任】 

十九、http://www.ethics.ntpc.gov.tw/webpage/regulations/li

st3-1-1.html及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公務員

常見行政責任】 

二十、http://www.bsmi.gov.tw/bsmiGIP/wSite/ct?xItem=618

6&ctNode=3722&mp=7【公務員常見行政責任】 

二十一、http://epaper.hrd.gov.tw/119/EDM119-0606.htm /【

公務員常見行政責任】 

http://www.taitung.gov.tw/tsn/News_Content.aspx?n=472031E66621EA40&s=37BDA137951CCFF3，張貼日期：99
http://www.taitung.gov.tw/tsn/News_Content.aspx?n=472031E66621EA40&s=37BDA137951CCFF3，張貼日期：99
http://www.taitung.gov.tw/tsn/News_Content.aspx?n=472031E66621EA40&s=37BDA137951CCFF3，張貼日期：99
http://www.bsmi.gov.tw/bsmiGIP/wSite/ct?xItem=6186&ctNod
http://www.bsmi.gov.tw/bsmiGIP/wSite/ct?xItem=6186&ctN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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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價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
標準（新臺幣 3,000 元） 

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新臺幣 3,000 元） 

受贈財物事件處理程序 

受 

贈 

財 

物 

§2、4 

5、6 

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
係者餽贈

財物 

與其無職務上利害
關係者所為之餽贈     
§5Ⅰ 

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
財物 § 6 

原則 
不得要求、期
約、收受 § 4 

例外 

係偶發而
無影響特
定權利義
務之虞時
得受贈之 
 § 4 但書 

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5Ⅰ前段 

無法退還時 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
機構處理  §5Ⅰ後段 

屬公務禮儀  §4、§2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4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500 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
內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 1,000 元以下 §4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
休、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
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新
臺幣 3,000 元，同一年同一來源不超過 10,000 元） 
§4、§2 

無須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知
會政風機構  §5Ⅰ  

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 §6 

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人者 §6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
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
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        
      （獎）助等關係。 
 (二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    

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三）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

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
利或不利之影響。 § 2② 

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所為 不受限制 

非親屬或經常
交往朋友所為 

附錄二、廉政倫理事件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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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事件處理程序 

請託關說 

§ 2、11、17 

無法判斷 
請政風機構之諮詢專

人協助 §17 

應於三日內簽報其

長官並知會政風機

構 § 11 

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

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

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

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 2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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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應酬事件處理程序 

飲 

 

宴 

 

應 

 

酬 

§2、7、

9、10 

公務員對於

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

之飲宴應酬 

受邀參加之飲宴應酬，

與職務無利害關係  § 7 

公務員於視察、調查、 

出差或參加會議等活動 §9 

原則 
§7Ⅰ 

例外 

§ 7Ⅰ但書 

不得參加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7Ⅰ 

應先簽報長官核准
並知會政風單位後
始得參加 §10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活動，
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7Ⅰ 

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
慰勞者 §7Ⅰ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
遷、就職、陞遷異動、退
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
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 §7Ⅰ 

原則 

例外 

原則 

例外 

與身分、職務顯不相宜，仍應避免 §7Ⅱ 

僅得接受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 § 9                     

可以參加 

無須簽報

及知會 

得參加 ，但宜注意場合及對象 

 

不得接受相關機關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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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 § 16Ⅰ 原則 

例外 如確有必要者 

發現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理 § 16Ⅱ 

原則 

例外 

兼職禁止，一人一職 

依法令規定 

兼任公職

或業務§13 

借貸、邀集或
參加合會、擔
任財物或身分
之保證人§16Ⅰ 

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應加
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 

應知會政風機構 § 16Ⅰ              

出席演講、座談、研習、評審（選）等活動、兼職或財務處理等處理程序 

出席演講、座
談、研習、評審

（選）等活動 
§14 

參與公部門 

參與私部門 § 14 

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
辦理 

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逾
新臺幣 5,000 元 § 14Ⅰ 

另有支領稿費者每千字不得超
過新臺幣 2,000 元 § 14Ⅱ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

請，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
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前往 §14Ⅲ 

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籌辦或
邀請，原則無需簽報及知會 


